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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基金会新闻发言人制度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规范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基金会（以下简称“基

金会”） 新闻发布制度，保障捐赠人及相关当事人对项目实

施的知情权、参与 权和监督权益，根据《民政部关于推动在

全国性和省级社会组织中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通知》《基

金会管理条例》和《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基金会信息公开办法》

等相关规定，结合本基金会工作实际，特制订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设立新闻发言人的原则：一是坚持正确的舆论

导向，坚持党性原则，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，坚持正面宣

传为主，确保正确的舆论导向。二是坚持新闻发布与信息公

开制度和保密审查制度相衔接，推动基金会运行管理公开、

透明、合法。 

第二章 新闻发言人设置及新闻发布管理 

第三条 基金会设新闻发言人 1 名，由主管宣传工作的

副秘书长担任。新闻发言人主要通过新闻发布会、媒体通气

会等方式对本基金会重大、敏感问题，全局性、综合性相关

信息进行对外发布。对于公共媒体上出现的对本基金会造成

或者可能造成不利影响的消息，应当及时公开说明或者澄清。 

第四条 基金会新闻发言人需严格遵守以下基本职责： 

（一）新闻发言人要讲党性、讲政治、守规矩，熟悉本

基金会的全面情况，具有较高的政策水平和良好的语言表达

能力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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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新闻发言人应具备政策把握能力、舆情研判能力、

释疑解惑能力和回应引导能力，确保新闻信息发布主动、权

威，回应社会关切准确、及时； 

（三）通过新闻发布会、吹风会、集体采访等多种形式

向媒体和公众发布本基金会工作重点及进展情况，突发事件

的处置，媒体、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及其他应公开发布的重

要信息。 

第五条 基金会新闻发布管理： 

（一）信息公开原则：新闻发布的内容以法定公开为原

则，以不公开为例外，提高工作的透明度，保障公众的知情

权； 

（二）真实性原则：确保公布的信息资料应当真实、准

确、完整； 

（三）建立新闻发布内容和保密审查机制、舆情监测和

回应机制、激励和容错机制。应及时、主动发布信息，积极

回应公众质疑，澄清事实，答疑解惑，正确引导舆论，树立

良好社会形象； 

（四）基金会工作人员凡接到媒体之至、电话、电邮或

当面要求采访的，应及时转新闻发言人并按相关规定履行采

访程序，一般工作人员不接受采访，如有工作人员擅自接受

新闻媒体采访，给基金会带来负面影响和不良后果的，将依

据有关规章制度严肃处理。 

第三章 新闻发布内容及渠道  

第六条 基金会新闻发布内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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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基金会基本信息，包括：基金会基本情况、组织

框架、理事会成员以及召开理事会情况等内容； 

（二）内部管理制度等信息，包括：基金会章程、财务

管理办法、项目管理办法、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等内容； 

（三）基金会项目开展情况，包括：项目开展有关情况

等； 

（四）基金会工作动态，包括：日常工作、对外合作、

捐赠活动、项目开展、公益活动等情况； 

（五）基金会其他需要公开报道的信息。 

第七条 基金会发新闻发布渠道： 

（一）官方网站、微信公众号、微博等； 

（二）主流媒体（电视、广播、报刊等）； 

（三）基金会宣传材料及专题活动等； 

（四）定期向捐赠方邮寄或电邮项目报告。 

第四章 附则  

第八条 本制度由基金会负责解释。  

第九条 本制度经 2019 年 10 月 19 日理事会表决通过，

自通过之日起开始实施。 

 

 


